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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114 學年度 高一 數學科 暑假作業 

暑假作業分成兩大部分︰ 

※【作業 1】於新生報到時領取龍騰版-數學銜接 123，且完成第 1,2,3,4,7單元，後面附有答案請

先自行批閱與訂正，並於開學時繳交給數學任課教師。 

※【作業 2】分成四小部分，請自行上網學習，並熟悉內容！ 

Part Ⅰ：常用乘法公式  

※請自行上網學習，並熟記。 

1. 完全平方公式： 2 2 2( ) 2a b a ab b =  +  

           2 2 2 2( ) 2 2 2a b c a b c ab bc ca+ + = + + + + +  

2. 完全立方公式： 3 3 2 2 3( ) 3 3a b a a b ab b =  +   

3. 平方差： 2 2 ( )( )a b a b a b− = + −  

4. 立方和： 3 3 2 2 3( )( ) ( ) 3 ( )a b a b a ab b a b ab a b+ = + − + = + − +  

   立方差： 3 3 2 2 3( )( ) ( ) 3 ( )a b a b a ab b a b ab a b− = − + + = − + −  

 

  (乘法公式)     (立方公式)              (一元二次方程式公式解) 

Part Ⅱ：配方法  

※請自行上網學習，需熟悉方法，並完成練習題。                       

練習 1. 試利用配方法推導出一元二次方程式 2 0 ( 0)ax bx c a+ + =  的公式解。(請熟記公式解！) 

解：       2 0ax bx 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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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Ⅲ：邏輯 (預備知識) 

※請自行上網學習，以下為書面參考資料。 

    (邏輯 1)    (邏輯 2)    

☆敘述 

1. 敘述：可以判斷對錯的一句話。 

  ex：○1 敘述 P：3 5 4+   

      ○2 敘述 Q：竹女的學生今天都到校上課 

      ○3 敘述 R：「Math」的子音皆相鄰 

 

2. 否定敘述：一個敘述 P的反面敘述稱為敘述 P的否定敘述，記為「~P」讀作「非 P」。 

  ex：○1 「~P」： 

      ○2 「~Q」： 

      ○3 「~R」： 

 

3. 數學中的「且」與「或」：用以連接兩個敘述 P, Q 
(1) 「P且 Q」，表示這兩個敘述都是肯定的。亦寫做「 P Q 」或「P, Q」。 

 ex：當實數 x, y滿足 2 2 0x y+ = 時，表示「 0x = 」「 0y = 」。 

(2) 「P或 Q」，表示這兩個敘述中至少有一個是肯定的。亦寫做「P Q 」。 

 ex：當實數 x, y滿足 0xy = 時，表示「 0x = 」「 0y = 」。 

 

☆命題 

1. 命題：當一個敘述寫成「若 P，則 Q」的形式時，這個敘述即稱為一個命題，常以

「P Q→ 」表示，其中 P稱為該命題的假設或前提，Q稱為該命題的結論。 

 

2. 命題的真偽：命題在陳述事理，故有真偽之分，當命題的結論為真或假設為假時，此命

題為真，常用「P Q 」表示，讀做「P imply(蘊涵) Q」；反之，命題為

偽。 

 

3. 命題的類型：○1 原命題：P Q→  

○2 逆命題：Q P→  

○3 否定命題：~ ~P Q→  

○4 否逆命題：~ ~Q P→  

   ＊○1 及○4 為等價命題。 

☆充分與必要條件 

1. 充分與必要條件：「P Q 」，我們稱 P 為 Q的充分條件，Q為 P的必要條件。 

2. 充要條件：當「P Q 」且「P Q 」，可記為「P Q 」，我們稱 P, Q互為充要條件。 

  

※數學上，確認命題為真時須以數學方法證明，常採直接證法或間接證法(如：反證法)； 

若命題為偽，僅須「舉反例」(即滿足前提但不滿足結論的實例)說明即可。 

 

＊反證法：利用等價命題的原理， 

     Step1. 反設：假設結論的反面為真 

Step2. 歸謬：推導出矛盾之處 

Step3. 總結：故假設(結論的反面)不成立，因而肯定原命題的結論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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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Ⅳ：集合符號(預備知識) 

※請自行上網學習，以下為書面參考資料。 

   (集合 1)  (集合 2) 

☆集合與元素 

1. 集合：一些明確且可辨別的個體所組成的群體，常以大寫的英文字母表示，如：A, 
B, …。 

元素：集合中的個體，常以小寫的英文字母表示，如：x, y, z, …。 

2. 若元素 x在集合 A中，稱 x屬於 A，記為 x A ； 

若元素 x不在集合 A中，稱 x不屬於 A，記為 x A 。 

3. 集合的表示法： 

  (1) 列舉法：將集合的元素一一列出，寫在大括弧內。 

    ex：集合 A為小於 10的質數， {2, 3, 5, 7}A = 。 

  (2) 描述法：在大括弧內先描述集合元素的一般形式，再劃一豎線，在豎線右邊再描述

這個集合中元素的屬性。 

    ex：所有正偶數所成的集合可記為{2 | }n n為正整數 。 

☆集合與集合的關係 

1. 宇集：包含所有探討元素的集合稱之，記為 U。 

2. 空集合：集合中無任何元素者稱之，記為{}或。 

3. 子集：二集合 A, B，若 A中的每一個元素均為 B的元素，則稱 A為 B的一個子集，以

A B 表示，讀作集合 A包含於集合 B，或記為 B A ，讀作集合 B包含集合 A。 

  ex：{1, 2} {1, 2, 3} ，但{4} {1, 2, 3} 。 

  另外，我們規定空集合是任意集合的子集。 

4. 相等：集合 A B 且B A 時，稱 A, B兩集合相等，記為 A B= ，讀作 A等於 B。 

※數學上常以 N 、 Z 分別表示「所有正整數」、「所有整數」所成的集合，且 N Z 。 

☆集合的運算 

1. 交集：屬於 A且屬於 B的元素所組成的集合，稱之「集合 A, B的交集」，記為「 A B 」，

讀作「A交集 B」。即 { | , }A B x x A x B =   。(如圖 1) 

2. 聯集：屬於 A或屬於 B的元素所組成的集合，稱之「集合 A, B的聯集」，記為「 A B 」，

讀作「A聯集 B」。即 { | }A B x x A x B =    。(如圖 2) 

3. 差集：將 A中扣除屬於 B的元素後所組成的集合，稱之「A對 B的差集」，記為「 A B− 」，

讀作「A差集 B」。即 { | , }A B x x A x B− =   。(如圖 3) 

4. 補集：集合U A− 為 A的「補集」，記為「 'A 」。(如圖 4) 

＊文氏圖：以矩形表示宇集，圓形表示不同集合，藉以表達集合間的關係。 

 

 

 

 

 

圖 1                 圖 2               圖 3               圖 4 

☆集合的個數 

1. 設集合 A的元素個數是有限的，以 n(A)表集合 A的元素個數。 

2. 排容原理： ( ) ( ) ( ) ( )n A B n A n B n A B = + −  (見上圖 1.) 

 

＊其他常見的數學符號：「」：對所有的 「」：存在 「 」：使得 「!」：唯一 

 ex：「函數 f」係為兩集合 A, B間元素的對應關係，定義為「 , ! ( )x A y B f x y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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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請詳讀以下規定】 

114 學年度入學之學生攜帶自備科學型計算機參加數學科定期評量之規定 

本校 114學年度入學之新生於數學科定期評量時，可有條件攜帶自備之科學型計算機應試，相

關說明如下： 

1. 為維持定期評量的公正與公平性，並符合學生學習表現之評量原則，開放學生攜帶自備之科學

型（工程型）計算機參加數學科定期評量應有限制。因此，請同學們參考下方資料及圖片以瞭

解可攜入數學科定期評量試場之計算機型規範。攜帶不符合規範之計算機應試時，除因違反試

場規則而不准予使用之外，亦依違反試場規則之相關規定處理。 

2. 在數學領綱所規範的學習內容中，作為計算輔助工具，計算機應具備的功能為加、減、乘、

除、指數、對數與三角比，一般來說，2、300元的科學型（工程型）計算機都有這些功能。另

外，為強化學生建構幾何概念與圖像思維，具繪圖功能的計算機儘能於教學時使用，不得攜入

試場。依數學學科中心的建議，參考國家考試考選部核定的第二類電子計算器，合格的機型包

括以下圖示四款：E-More FX-127、FuhBao FX-180、Canon F-520G及 CASIO FX-82SolarⅡ。 

 

    

E-More FX-127 FuhBao FX-180 Canon F-520G CASIO FX-82SolarⅡ 

 

3. 本校數學教師本於教學專業及熱忱，透過教學與課程設計，建立學生正確使用計算機的態度—

引導學生建構數學概念與相應原理，將問題轉化為數學語言表達，進入解題程序並用盡數學推

理後，剩下的繁瑣計算才是計算機進場時機，故不因計算機的使用而使思考與計算能力下降。 

4. 不同計算機使用方法可能略有差異，為使教師在課堂上教學順暢，學生學習更加有效，在開學

後，建議同一班級之學生購置符合上述規範之相同機型之計算機。每位學生都要有自己攜帶的

計算機，以符膺 108課綱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的培養目標，建立科技工具的使用習慣以促進相

應素養的培養。 

5. 本說明及其相關規範適用於本校 114學年度入學之學生參加數學科定期評量，有效期間為 114

學年度。大學學科能力測驗與分科測驗考試適用與否，依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公告為準。 

 

 

 

 

 


